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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 

107 年 2 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(二) 
 

 

※106 年度台上字第 3788 號 

1. 解釋法律條文時，除須斟酌法文之文義外，通常須斟酌規範意旨，始能掌握法文構成要件

之意涵，符合規範之目的及社會演進之實狀，而期正確適用無誤。按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2

款妨害秘密罪之立法目的，係對於無故竊錄他人非公開活動、言論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

之行為，予以限制，以保障人民秘密通訊自由及隱私權。所謂「非公開之活動」，固指該活

動並非處於不特定或多數人得以共見共聞之狀態而言，倘處於不特定或多數人得以共見共

聞之狀態，即為公開之活動。惟在認定是否為「非公開」之前，須先行確定究係針對行為

人之何種活動而定。以行為人駕駛小貨車行駛於公共道路上為例，就該行駛於道路上之車

輛本體外觀言，因車體本身無任何隔絕，固為公開之活動；然由小貨車須由駕駛人操作，

該車始得移動，且經由車輛移動之信息，即得掌握車輛使用人之所在及其活動狀況，足見

車輛移動及其位置之信息，應評價為等同車輛使用人之行動信息，故如就「車內之人物及

其言行舉止」而言，因車輛使用人經由車體之隔絕，得以確保不欲人知之隱私，即難謂不

屬於「非公開之活動」。又偵查機關為偵查犯罪而非法在他人車輛下方底盤裝設 GPS 追蹤

器，由於使用 GPS 追蹤器，偵查機關可以連續多日、全天候持續而精確地掌握該車輛及其

使用人之位置、移動方向、速度及停留時間等活動行蹤，且追蹤範圍不受時空限制，亦不

侷限於公共道路上，即使車輛進入私人場域，仍能取得車輛及其使用人之位置資訊，且經

由所蒐集長期而大量之位置資訊進行分析比對，自可窺知車輛使用人之日常作息及行為模

式，難謂非屬對於車輛使用者隱私權之重大侵害。而使用 GPS 追蹤器較之現實跟監追蹤，

除取得之資訊量較多以外，就其取得資料可以長期記錄、保留，且可全面而任意地監控，

並無跟丟可能等情觀之，二者仍有本質上之差異，難謂上述資訊亦可經由跟監方式收集，

即謂無隱密性可言。 

2. 刑法第 315 條之 1 所謂之「電磁紀錄」，係指以電子、磁性、光學或其他相類之方式所製成，

而供電腦處理之紀錄；而所謂「竊錄」，則指暗中錄取之意，亦即行為人以某種設備置於被

錄者難以查覺之暗處，暗中錄取被錄者之聲音、影像或其他不欲人知之資訊而言，不以錄

取者須為聲音或影像為限。查 GPS 追蹤器之追蹤方法，係將自人造衛星所接收之資料透過

通訊系統傳至接受端電腦，顯示被追蹤對象之定位資訊，透過通訊網路傳輸，結合地理資

訊系統對於個人所在位置進行比對分析，而獲取被追蹤對象之所在位置、移動方向、移動

速度以及滯留時間之電磁紀錄，固非為捕捉個人之聲音、影像，但仍屬本條所規範之「竊

錄」行為無疑。 

3. 偵查係指偵查機關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調查，以發現及確定犯罪嫌疑人，並蒐集及保全犯

罪證據之刑事程序。而偵查既屬訴訟程序之一環，即須依照法律規定行之。又偵查機關所

實施之偵查方法，固有「任意偵查」與「強制偵查」之分，其界限在於偵查手段是否有實

質侵害或危害個人權利或利益之處分而定。倘有壓制或違反個人之意思，而侵害憲法所保

障重要之法律利益時，即屬「強制偵查」，不以使用有形之強制力者為限，亦即縱使無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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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形之強制手段，仍可能實質侵害或危害他人之權利或利益，而屬於強制偵查。又依強制

處分法定原則，強制偵查必須現行法律有明文規定者，始得為之，倘若法無明文，自不得

假借偵查之名，而行侵權之實。查偵查機關非法安裝 GPS 追蹤器於他人車上，已違反他人

意思，而屬於藉由公權力侵害私領域之偵查，且因必然持續而全面地掌握車輛使用人之行

蹤，明顯已侵害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，自該當於「強制偵查」，故而倘無法律依據，自屬違

法而不被允許。 


